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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憲法變遷的啟發：憲政本土化與憲政民主 

林岱緯＊
 

 

 

從 1867年英屬北美法劃設領地(dominion)開始，加拿大有了地方

治理權，之後逐步取得一個國家應有的完整權力。像是加拿大政府在

1921年頒布了楓葉國徽；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從英國取回完整的外

交權；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加拿大與美國的政經關係日趨密切，尤其

是在經濟互惠與軍事合作，相對與英國之間的關係自然愈來愈疏離，

再加上戰後的大量移民與資金流入，加拿大的國際影響力日益攀升，

此時，從英國國會取回憲法自主權就成為刻不容緩之事。1982年，

時任總理杜魯道(Pierre Trudeau)正式向加拿大國會與英國國會提出修

憲請求，成為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關鍵一步。本文將從憲政本土化與

憲政民主的視角，探析加拿大的憲法變遷經驗所帶來之學習與啟發。 

 

第一節  憲政民主與憲政本土化的意涵 

    憲政與民主個別皆是廣為人知的詞語，但何謂憲政民主呢？在法

國大革命後，確立出憲法政治的新原則，唯有人民得以作為制憲權的

主體，而這樣先於憲法與憲政的人民主體，就被界定為民族(Nation) 

(蕭高彥，2007)。當代民主，要確保憲法與憲政秩序係由絕對多數國

民來決定(Mayo, 1957)，透過特別多數決的規則所達成的憲法變遷以

及立基於上的憲政秩序，則將更傾向共識民主(Studlar and Christensen, 

2006)。依循憲法而建立憲政秩序的民主政治，始為憲政民主。因此，

憲政民主的意涵，理應涵蓋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majority rule and 

minority right)，只是這種民主基本價值往往為了能夠通過採取多數決

的制憲過程而被簡化成只剩服從多數的憲法設計(Ranney and Ken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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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儘管在學理論證上，有學者將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一詞視為自相矛盾的組合，認為「憲政」蘊含拘束及分立(restrained and 

divided)，限制人民的選擇，而「民主」則象徵一致及不受限(unified and 

unconstrained)，依循人民自我統治(self-rule)；卻也有學者認為，憲法

(憲政)是維持民主運作的遊戲規則，兩者不相違背(Bellamy and 

Castiglione, 1997; Olson, 2007; Tushnet, 2003)。但憲政民主對於多數民

眾而言，聽起來似乎仍是理所當然。而立基於民主憲法之上建立的憲

政民主，就應該要涵蓋法治主義(rule of law)及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Lutz, 2000)。 

    當上述的界定確立後，將延伸出另一個憲政民主的關鍵，也就是

憲政本土化(patri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既然非由人民(或民族)制定

的憲法與憲政秩序，無法被認為是真正的憲政民主，換言之，憲政本

土化即為追求憲政民主的關鍵成功要素。 

至於何謂憲政本土化？有幾種不同的解讀視角。由受憲法規範的

人民群體，共同決定或批准之，這是憲政本土化的基本需求。亦即由

本國人民依據國內程序，決定國家最高法規範，也可以說憲政本土化

就是人民掌握國家主權的展現(Knickerbocker and Nickel, 2016)。憲政

本土化的途徑，可以透過修憲程序的調整，增加妥協與包容，擴大該

部憲法涵蓋人民群體的界定範圍(Lesson, 2017)。承此，當代民主國家，

欲追求以憲法建立民主秩序，就難以背離憲法與憲政必須本土化的基

本假定。 

 

第二節  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歷程 

    既然憲政本土化指涉的是一國之國民掌握(或取回)主權的政治

過程，因此以加拿大的經驗而言，本土化的指標就是能否從英國取回

修改憲法的權力。一部完全由加拿大人民自行制定或修改的憲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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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加拿大從政治現實(political reality)轉變成為法律現實(legal 

reality)(Scott, 1982)，也正如 Dicey所言，政治主權與法律主權的差別

(Walters, 2012)。然而，加拿大的憲政本土化歷程其實超過百年，眾

所皆知的「1982年憲法」，是重要里程碑卻非全貌。 

    十五世紀時，英法兩國陸續在北美東岸探索新大陸並建立殖民地，

在英法戰爭後，英國人取得多數的北美殖民地。1865年，英國國會

以「殖民地法律效力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CLVA)來釐清

殖民地法律以及英國法律之間的效力關係(Bird, 2018)。在該法案中，

賦予自治領地有限的立法權(Clokie, 1942)。兩年後，1867年 7月 1

日，英國頒布的英屬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BNA Act)生效，

被認為是加拿大的第一部正式憲法，亦被稱為「1867年憲法」

(Constitution Act, 1867)，但當時的英國國會仍認為其對於大英帝國所

轄領域擁有至高無上的憲法權，因此即使英屬北美法是加拿大的最高

治理依據，卻並未賦予加拿大單方得以進行修改的機制(Bird, 2018; 

Meekison, 1999; Sabetti, 1982)。 

    就規範結構觀之，「1867年憲法」與當代憲法大致相同，內容都

涵蓋了權力分立、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基本權利規定，惟在國家統

治權力歸屬上，仍由英國君王擁有最高行政權，授權加拿大總督行使。

然而，相較於其他國家透過憲法來建立一個屬於該國的憲政秩序，

「1867年憲法」似乎並未顯現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意圖。更近似一

份不願同於美利堅聯邦憲法、卻又想將各省(區域)聯合起來的政治文

件(Ackerman and Charney, 1984)。 

    在英屬北美法的架構下，英國國會曾通過二十一次的加拿大憲法

修正案(Cameron, 2017)。當時認同英屬北美法的人士主張，英國不可

能會否決加拿大人民要的憲法，也不可能強行通過一個加拿大人民不

要的憲法，除非人民有共識，否則憲法不會變動(Riddell, 1919)。儘管

如此，反對「1867年憲法」者則強調，由加拿大人民以外的人來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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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加拿大憲法並不符合憲政民主的原理(Choate, 1916)。 

    根據「1867年憲法」的授權，英國與加拿大同樣享有保留法案

(reservation)之權，當加拿大國會兩院都通過某項法律案後，加拿大總

督可以選擇同意、否決、或是保留該案等待英國政府在兩年內批准這

項法案，否則形同否決；而根據「1867年憲法」，英國還擁有駁回法

案(disallowance)之權，亦即當某項法案已經由加拿大的國會兩院通過、

並且獲得總督簽屬批准，英國仍得否決該項法案(Albert, 2014)。由此

觀之，英國國會對於加拿大憲法的修改擁有同意或否決的決定權，不

論是主動修改或是被動回應加拿大的請求(Scott, 1982)，最後一次由

英國否決加拿大的憲法草案是在 1878年。值得思考的是，英國將近

百年未曾行使保留權或駁回權，加拿大等同於實質享有獨立自主的立

法權，為何卻仍致力追求一部本土化憲法？ 

    對此，加拿大推動憲政本土化的動機或許可以解釋為：追求既要

有合法性(legality)，也要有正當性(legitimacy)的憲政民主(Cameron, 

2017)。因為在英屬北美法的規範下所進行的任何修憲程序，雖然具

有合法性，卻因為仍須加拿大人民以外的批准程序而不具有民主正當

性。 

    在兩次的世界大戰後，加拿大的國際地位與重要性日益提高，也

包括紐芬蘭於 1949年終於加入加拿大聯邦成為第十個省份，加拿大

的國內外政治局勢都有所轉變，追求屬於本土化憲法與憲政的浪潮也

越來越強(Lederman, 1984)。首先是 1927年的領主-省份會議

(Dominion-Provincial Conference)，加拿大聯邦司法部長在會議中拋出

由國內進行修憲程序(domestic amending procedure)的議題後，各省愈

加認知到修憲的必要性(Hogg, 1992; Kilgour, 1985)，會中正式承認加

拿大各省在修憲過程中必須被諮詢(Sabetti, 1982)，之後陸續開過十三

場以上的協商會議(Close, 1985)。而 1931年的西敏寺條例(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正式宣告加拿大在政治上的獨立，並且擁有自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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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外交權(Breton, 1984; Feldstein, 2018)，自此之後，加拿大作為一

個國家的權力日趨完整。在此同時，憲政本土化所要面對的挑戰，政

治性更高於法規範性(Clokie, 1942)。 

    因為在西敏寺條例之後，當時的修憲會依據修改的範圍而採取不

同的程序：(1)若修憲內容僅涉及領主權益，則由國會進行修憲程序；

(2)若涉及領主及部分省份權益，則由關係人參與修憲；(3)若涉及基

本權利變動，必須由國會與各省議會一致通過；(4)其餘修憲議題則

必須經由三分之二的省份同意，同意之省份所轄人口必須超過全國總

人口的 55%。這種修憲程序的四分法在 1964年被發展為「富爾頓-

法夫羅本土化公式」(Fulton-Favreau patriation formula)，卻因為未能

獲得魁北克省同意而放棄。 

    這種複雜的修憲公式設計，日後再於 1970年衍伸出「維多利亞

公式」(Victoria Charter formula)，在該公式中，正式修憲程序要求除

了國會兩院的一致通過外，並針對如何獲得各省同意而計算出一套複

雜的分配方式，需要同時滿足下列三項標準才代表修憲案獲得省級同

意：(1)任何一個省份的人口數超過全國 25%；(2)至少要有兩個大西

洋省份；(3)至少要有兩個西部省份且代表人口數超過整體西部省份

的 50%。其中，這項公式的第一個標準，代表魁北克省與安大略省就

足以獨自否決加拿大的憲法修正案，如此的保障最終仍未獲得魁北克

省的同意而使維多利亞公式作罷(Hogg, 1992)。 

    1980年到 1982年，是加拿大憲法變遷的高峰期。1980年，魁北

克省政府提出的「主權結合」(sovereignty-association)憲法改革要求，

讓加拿大政治與社會陷入更大的危機與緊張(Watts, 1996)。該年 10月

2日，加拿大聯邦政府向聯邦眾議院遞交加拿大憲法文件

(constitutional text)，啟動一系列的修憲程序，推動加拿大憲政本土化，

除了將修憲權從英國國會移轉回到加拿大國會，另外也首次精確定義

加拿大各省在修憲程序中的角色定位(Hogg, 1984)。對於這項修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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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贊成與反對者分別在國會及各省展開對立，聯邦政府在聯邦參、

眾兩院召開的聯合委員會進行報告時，明確地以本土化為題，”The 

Patriat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說明該次修

憲訴求。 

    1981年 4月 8日，加拿大聯邦眾議院公布了跨黨派的共識文

(all-party agreement)，而 4月 16日，反對總理杜魯道提案的八個省份，

也提出一項妥協方案(跨省份共識文，inter-provincial agreement)，願

意接受聯邦政府的憲法本土化提案，但必須將各省份的權力列入修憲

公式，最終因總理杜魯道不願接受而無疾而終。 

    由於這項修憲提案僅獲得安大略省與紐布斯維克省的支持，其餘

八省中，有三個省份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由於各省在當時的修

憲程序中的參與程序並不明確，而且在早先的憲政案例中，聯邦政府

也未持續地在修憲過程中徵求各省政府的一致見解(Hogg, 1992)，因

此該次訴訟的爭點有二：第一是是否有法律依據要求憲法修正提案必

須經由各省份一致通過？第二，是否有憲政慣例要求憲法修正提案必

須經由各省份一致通過？(Hogg, 1984) 

    這些爭點在 1981年 9月 28日，由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分別

以七比二、及六比三通過兩項重要見解，前者支持憲法，後者認同維

護憲政慣例，成為「本土化諮詢意見」(Patriation Reference) (Albert, 

2015; Lederman, 1984)。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們認為，在當時的聯邦制

度下，即使只有獲得兩個省份的共識，聯邦政府仍有合法行使憲政本

土化(patriation of Constitution)的權力；只是附帶有但書，這種憲政本

土化的權力，必須獲得大部分省份的同意(substantial degree of 

provincial consent)，否則將因違背憲政慣例而無效(Albert, 2014; Hogg, 

1984; Remillard, 1984; Scott, 1982)。 

    依據「本土化諮詢意見」的要求，杜魯道總理在 11月 2日召開

憲法會議，除了魁北克省以外的九個省份共同達成妥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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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omise Agreement)。11月 5日，原先的反對派取得兩大重要進

展，加入覆蓋立法條款(legislative override或 override clause)，以及修

憲公式，並成為最終修憲提案版本。儘管如此，這項聯邦-省份共識

文(federal-provincial agreement)還是無法獲得全部省份的簽署(魁北克

省未加入)(Hogg, 1984; Meekison, 1999)。 

    1981年 12月 2日，加拿大聯邦眾議院通過該項憲法修正案，12

月 8日再由聯邦參議院通過，這項涵蓋權利憲章與承認原住民權利的

加拿大憲法，於 1982年 3月 29日由英國國會通過。1982年 4月 17

日，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簽署「1982年憲法法案」(The Constitution 

Act, 1982)後，加拿大才首次擁有不需要經過英國的憲法自主權

(Meekison, 1999)。 

 

第三節  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挑戰 

    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歷程，時任總理杜魯道扮演關鍵角色。他所

推動的加拿大憲政本土化，多年來被認為是致力於擴大泛加拿大人認

同(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pan-Canadian identity)，尤其是增加的權

利與自由憲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Lesson, 2017)，同步面

對原住民權利的承認與保護問題。只是憲法既是社會群體的最高規範，

加拿大的「1982年憲法」仍有許多未竟之處，尚待持續變遷與成長

(Remillard, 1984)，因此陸陸續續地召開由聯邦總理與十個省份的省

長同桌晤談的總理聯合會議(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 FMCs)。然而

部分加拿大民眾對於由政府與政黨所主導的「1982年憲法」抱持質

疑態度(Cairns, 1988)，尤其是認為「1982年憲法」並沒有辦法解決加

拿大國內存在已久的認同問題，以及各省要求於聯邦制度下提升地位

的主張(Stein, 1997)。1986~1987年的總理聯合會議，針對加拿大聯邦

制度走向進行協商，尤其是如何將魁北克省引導回「1982年憲法」

所建立的憲政秩序之下，會議結論於 1987年 6月 3日簽署成為米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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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協定(Meech Lake Accord)(Alcantara, 2013)。 

    米契湖協定被認為是政治菁英主導的閉門會議(elite-driven, 

closed-door) (Albert, 2015; Stein, 1997)，儘管嘗試化解魁北克省帶出的

憲法問題，但這項協議最終並未獲得全體省份一致同意。 

    對此，米契湖協定觸及加拿大的聯邦制度走向，不僅是一種政治

制度的設計與變遷，更重要的是反映當時魁北克的分離問題並落實各

省平等原則，而公民與政府在憲法變遷過程中，分別代表外部

(outsiders)與內部(insiders)兩種意見，兩者之間的落差唯有透過擴大公

眾參與才能化解(Cairns, 1988; Swinton, 1992)。 

    記取了米契湖協定的失敗教訓，加拿大在 1992年以更多元包容

的公開討論開啟新一輪的憲法變遷程序，最後並簽署了夏洛特城協定

(Charlottetown Accord)。然而，要落實多元與包容的公開討論，協商

會議的程序複雜程度自然提高，包含參與者更多、關注的國家議題更

廣泛、諮詢專家人數更多等(Stein, 1997)。 

    儘管夏洛特城協定的協商過程，採取對大眾廣徵意見、公開討論

(public input, transparent deliberation)的方式，追求一個屬於全體加拿

大人的憲法文件，但最終仍於公投複決中，以 54.3%反對、45.7%支

持的投票結果被否決(Albert, 2015)。而即便採用了廣開大門的多元討

論，也因為魁北克省缺席了多數的協商會議而未能消彌魁北克省與安

大略省的緊張關係(Gagnon and Laplante-Lévesque, 2013)。因此，從米

契湖協定到夏洛特城協定的失敗，後續憲法變遷的程序或許可以從廣

徵意見與公開討論開始，再透過閉門會議以有效地凝聚共識、解開癥

結，以提高成功的機會(Stein, 1997)。 

    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未來挑戰，首先要面對殖民歷史與聯邦主義。

加拿大的憲政本土化是包含雙元層次，第一層是加拿大的憲政本土化，

如同前述由加拿大聯邦政府向英國索回象徵最高統治的權力，第二層

則是省份的憲政本土化(Scott, 1982)，例如魁北克，1970年代是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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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省向加拿大聯邦政府爭取最高統治權力的高峰，尤其是 1976年 11

月，魁北克人黨(Parti Québécois)贏得魁北克大選後更加明顯(Gagnon 

and Laplante-Lévesque, 2013)。 

    就歷史觀之，與魁北克有關的憲政本土化可以追溯到 1964年的

「富爾頓-法夫羅本土化公式」(Fulton-Favreau patriation formula)、1970

年「維多利亞公式」(Victoria formula)、1980年「杜魯道決議」(Trudeau 

resolution)，都賦予魁北克省覆議權(veto right)(Remillard, 1984)，1996

年加拿大國會更通過「區域覆議法」(Regional Veto Law)(Albert, 2015)，

賦予各省更多權力，包含否決重大憲法修正案。而後的加拿大憲法修

正案，即致力於聯邦制度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Watts, 1996)。藉

由這種雙邊修憲程序(bilater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rocess)來面

對魁北克分離運動(Cameron and Jacqueline, 2008)。 

    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另一項挑戰就是多元社會。加拿大的殖民歷

史帶來多元民族社會，在歷次的憲法協商中，雙元加拿大人身份認同

(Canadian Duality)、以省為單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聯邦與各

省的權力分配(包含憲法變遷是否需要雙邊的一致通過)，是協商過程

中的三大考驗(Sabetti, 1982)。一般而言，多數人會以社會學上的民族

(sociological nations)概念來認知多元民族社會，政治上的民族則是以

各個群體之間權力分配的不均等來區分，而非以群體人數多寡為界線

(McRoberts, 2001)。在多元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的概念下，憲

法扮演讓少數民族也能認同的媒介。在加拿大憲政本土化的過程中，

從以英國為主體的單一民族憲法，在 1970年代後，雙元民族(bination)

的論述架構出憲法本土化的方向，然而到了 1990年代，追求原住民

基本權利保障的浪潮，引導出了三民族(three nations或 trination)的加

拿大(McRoberts, 2001)，再透過憲法變遷，建立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

的憲政秩序。 

然而，在「1982年憲法」架構下，當代加拿大的憲法變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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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相當複雜費力的程序，首先，修憲需要國會兩院通過及代表半

數人口的三分之二省份支持，這樣的程序保障了聯邦的一致性、地區

的自主性；再經由人民公投複決；並且不能違背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

(Albert, 2015)，再加上「區域覆議法」通過後，讓重大修憲在加拿大

愈來愈不容易成功。 

附帶一提的是，儘管在法制上沒有禁止修改加拿大聯邦制度中的

聯邦與各省的權力關係(federal-provincial relations)，但這項議題實際

上卻是一種難以變遷的政治現實，被稱之為「建設性的不可修改」

(Constructive unamendability) (Albert, 2016)，這與「正式不可修改的

憲法」(formally unamendable constitution)意義不同，兩者的差別在於，

「建設性的不可修改」必須建立在穩固的民主基礎上，基於政治平衡

而無法實際達成修改的結果，而非被禁止修改。 

此外，加拿大的憲法變遷面臨的另一項挑戰是，儘管人民擁有複

決憲法的公投權，但卻不具有發動憲法改革的權力，憲法變遷的方向

與規範內容，皆由聯邦內閣與各省政府決定，修憲的議題經過高度政

治性的篩選，以至於人民不容易產生支持憲法變遷的動力(Careless 

and Stevenson, 1982)。尤其加拿大的政治，呈現多元族群、多元文化、

多種語言的特徵，少數族群的關注議題，如何能在憲法本土化的過程

中被看見(Yasmeen and Nieguth, 2000)，讓加拿大的憲法變遷，實現憲

政民主，達成法治主義與社會平等(social equality)(Greene, 1990)，並

以「可責、可見、可信」(accountable, visible and credible)為長遠目標

的憲法政治(Careless and Stevenson, 1982)。 

 

第四節  加拿大憲法變遷的啟發 

    或許有人會問，英國國會對於加拿大憲法的規範內容，僅採取禮

貌性的批准，並非實質行使加拿大的憲法權或立法權，歷史上，英國

有一個世紀未曾干預加拿大的自主權，如此，加拿大執意追求憲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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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的價值何在？ 

倘若以主權歸屬的視角觀之，必須經由英國國會批准的加拿大憲

法，代表加拿大的國家主權屬於英國女王與皇室，唯有賦予加拿大人

民擁有最終批准憲法的權力，才真正代表加拿大的國家主權屬於全體

人民(Russell, 1991)，這也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展現。 

就加拿大的經驗，相對於憲法演化(evolution)的變遷方式，憲法

改革(reform)就比較欠缺效率(Behnke and Benz, 2009)。因為憲法改革

的成敗關鍵在於協商能力與認可制度，米契湖協定與夏洛特城協定即

是成功的協商、但最終仍未通過認可批准的案例。除非參與協商者與

有權認可者之間具有高度的人事重疊，憲法改革才會比較容易成功。

例如在夏洛特城協定的例子，加拿大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達成共識，

但卻欠缺對於社會大眾的溝通，因此人民在公投中以否決票來表達對

於憲法改革的疑慮，長期以往將憲政疲勞(constitutional fatigue)的現象

(Behnke and Benz, 2009)。在加拿大的例子中，當代民主政治過程是

由行政權、政治菁英、掮客政黨的互動來運行，而憲法變遷又需要擴

大公民參與，作法上多半採用公民投票，兩者之間的矛盾，往往會造

成憲法變遷的困難度提高(Mendelsohn, 2000)。 

因此，若能採行改革與演化的雙軌憲法變遷，理論上比較容易成

功，當修憲程序規定特別多數的認可門檻，會增加成功的困難度，此

時，採用憲法演化的成功率就比較高。 

    外界對於憲法的改革與變遷，習慣於關注條文變化或文字的增減、

以及規範結果，但從憲政本土化與憲政民主的角度來說，憲法變遷的

核心，是在變遷的過程中，如何建立與凝聚更完整的自我認同。如同

加拿大憲法本土化的過程，在憲法規範內容變遷的同時，背後的憲政

意涵是建立出群體與認同(community and identity)(Cairns, 1988)。 

    當然，這樣的過程需要透過擴大參與及持續對話。學理上，在分

歧的社會中，憲法是一個可以回應認同危機的途徑，透過兩種不同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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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治的設計，融合(Integration)或調適(accommodation)，融合型的憲

法試圖透過寬廣而模糊的身分概念來建立更大範圍的國家認同，邁向

憲政愛國主義；而調適型的憲法則是善用權力分享與地方自治來連結

分歧社會(Schwartz, 2011)。因為讓憲法具備最高規範效力的來源基礎，

是它的制定過程而非規範名稱，要賦予憲法權威(Constituent 

Authority)，取決於誰能代表人民來決定統治權威，以及憲法修改與

變遷的過程(Kay, 2011)。而在當代權力分立的體系下，司法審查也是

憲法變遷的重要途徑，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司法就扮演關鍵角色。當

人民的全部或一部對於代議制度下憲法變遷不具有認同與信心時，透

過司法審查來賦予憲法變遷的可責性與效率(Bernal, 2012)。 

最後，憲法是維護民主運行的規則，因此必須由受規範者(人民

群體)共同作主，決定政治規則。憲政本土化強調憲法必須經過國民

制憲權的行使而賦予憲政秩序正當化的基礎，目的是建立憲政民主，

在憲法變遷的過程中把人民團結起來、凝聚價值共識，創造最大公約

數的認同，強化集體的憲法忠誠，而非製造對立。換言之，憲法本土

化的過程更勝於憲法變遷的結果，在擴大參與的過程中塑造對話機會，

找出包容全民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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